
大法官書記處 108/06/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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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行政院　函

地址：10058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
聯絡人：阮偉芳

電子信箱：Pension105@ey.gov.tw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3日

發文字號：院臺年字第108017778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80515會後提供書面資料-公務人員(依大法官提問順序).docx、1080515會後提

供書面資料-教育人員(依大法官提問順序).docx(1080177782-0-0.docx、108017

7782-0-1.docx)

主旨：檢送108年5月15日貴院召開107年度憲一字第2號及3號立

法委員林德福、李鴻鈞、高金素梅等聲請解釋「公立學校

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」及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

」關於退休所得部分規定是否違憲案公開說明會中大法官

提問之說明資料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司法院

副本：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、教育

部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(均含附件) 2019/06/03
15:46: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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